补充协议

甲方： 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2019 年 1月 1  日签订了《委托服务合同》（下称“原合同”），合同约定由乙方为甲方提供 社保公积金代理 相关服务。由于甲方需要为其关联公司员工办理原合同项下服务，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为其关联公司员工办理原合同项下服务。并同意乙方负责具体办理上述事宜。

依照原合同约定，乙方分别向甲方各关联公司提供服务，甲方各关联公司分别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

甲方各关联公司同意遵守原合同中的各项条款，如果各关联公司未按原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项或者出现其他违约情形的，各关联公司同意承担原合同及法律法规规定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各项费用，同时由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本协议为原合同的有效补充，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执行终止时间与原合同一致，随原合同的终止或解除而终止或解除。
甲方关联公司名单：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甲方信息(关联公司): 
甲方名称: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

付款方名称: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

发票抬头: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130983MA0DDA3227

发票地址:河北省黄骅市开发区迎宾大街西新307国道南

发票电话: 0317-8882717
甲方资质: 一般纳税人

开户行名称: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骅支行

甲方账号: 5310120100000782901
甲方关联公司：（盖章）

代表：（签字）                     日期：

